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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节假日安排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校历安排和实际情况，现将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假期及调课安排通知如下：
一、假日及调课安排。
（一）清明节：4月4日放假，与周末连休。
（二）劳动节：5月1日放假，5月2日（星期一）补休。
（三）端午节：6月9日至11日放假调休，共3天。6月12日（星期日）上班。
（四）假日期间相关课程调整按照校历执行（详情点击苏大校历）。
二、学生在放假前一天下午4时后（有课的学生须在课程结束后）方可离校，并按时返校。各单位要加强对所属教职员工的考勤，保证正常的教学、工作秩序。因特殊情况需提前离校或不能按时到校者，须履行请假手续，否则作旷课、旷工处理。
三、请各单位在4月4日、5月2日、6月9日、10日全天安排专人值班，并由负责同志带班。值班时间为上午8:30—11:30，下午14:00—17:00。值班名单请按规定报校长办公室。保卫部（处）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、校医院、配电间及其它重要部位实行24小时值班制。
四、各单位须在每个假期前进行一次保密和防火、防盗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并切实抓好假期中消防安全和治安保卫工作。
特此通知。
校长[image: image2.wmf]办公室      
2016年3月18日    
抄送：各党委、党工委，校党委各部门，工会、团委。
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2016年3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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